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

议， 自2018年11月16日起， 本公司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

构，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 交易等基金相关业

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6526 鹏华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公司网站：www.icbc.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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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8SH1000432】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0.18%股权 779645.80

注册资本：1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

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

起人从事基金投资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

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

管箱业务；存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

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421.7100

【G32018SH1000431】

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

关债权人民币9000万元

49570.80 39852.49

注册资本：2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工工具、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及设备、五金工具、电器设备的销售，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销售

计算机及配件、建筑装潢材料，自有房屋租赁，投资管理，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49100.0000

无锡华润华晶微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4宗

详见交易所网站 226.2000

【G32018SH1000430】

上海外服宝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0%股

权

820.20

注册资本：1020.00�万元

经营范围：网络信息、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管理咨

询，电子商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仪器仪表。

328.0800

郑州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3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79.6000

【GR2018SH1001008】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机械设备及存货）

详见交易所网站 721.0000

【GR2018SH1001007】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黄阁大

道中乌洲大道1号之三土地及其上房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3970.0000

【Q318SH1014816-2】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

及955.68167万元债权

25055.72 19922.81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9741.6409

【G32018SH1000167-

2】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及3704.37万元债权

25055.72 19922.81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12848.9398

G32018SH1000424-0 上海永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420-0 无锡市电站锅炉设备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苏州河畔商业房地产项目（13号线武宁路站约300米）整体转让，项目位于苏州河畔，邻水而立；西临曹家渡商圈，北接我格广场，商业聚集度高；轨交13号线武宁路站直通，与规划轨交14号线共站，

交通极为便利。 有意者请联系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1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共计276197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128896平方米，其他商服用

地147301平方米。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2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55%股权及3260万元债

权

27067.86 3102.36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天然植物提取物和医药中间体，是中国最大的植物提取物

生产商和出口商之一。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6%股权和207886.7675万

元债权

522582.62 153423.68

公司主要资产为贵州省境内的5座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共计35459万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

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6.9243

4

重庆化医中昊化工设备制造

安装有限公司10%股权

23347.717346 6102.542104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产品为高中低压管道管件、压力容器、各种管道管件及设备的防腐（包括

工厂化防腐及现场防腐）等，并进行产品定制。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577.27

5

重庆悠活科技有限公司51%

股权

85.549079 74.892731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利用互联网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I类医疗器械；预包

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6815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

36577.573874万债权

41547.607939 228.27389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系位于彭水新城项目的两块商住用地， 总计306.85亩。 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

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1912.293874

7

重庆诗仙太白诗韵酒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

3042.992098万元债权

3574.744699 61.84103

标的公司具有白酒生产资质， 主要资产为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工业园区内约67832.8㎡工业出

让地及厂房。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830

8

重庆筑能渝兴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40%股权

156.418098 0.232853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资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04.4

9

煌盛集团重庆管业有限公司

21%股权

8050.025419 281.578584

标的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钢丝网骨

架塑料复合管、PE管材、 孔网钢带塑料复合管等。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

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4.574

10

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及21651.85万元债权

50942.598505 27813.254305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待开发的5宗土地使用权 （地块编号T11-3/02：土

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5955㎡，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7/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

地，土地面积46256㎡，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8/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

地面积27498㎡，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1-9/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

积31784㎡，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2-7/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

29738㎡，容积率2.58，商住比2:8）。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5600

11

重庆渝百家超市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80%股权

7533.35 1851.7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超市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调查；批发兼零售等 。 现

拥有直营、联营、加盟等各类综合超市和社区便民店800余家，年销售收入3亿多元。 项目详情见

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81.4

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整体转让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 本次拟转让的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债权本金50,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1月8日累积欠息32,542,275.21元，债权合计人民币82,542,275.21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83,108,800.00元，竞买保

证金4,155,440.00元。

注：本次转让的债权详细情况意向竞买人可按程序向转让方咨询。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QQ:3446847306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拟以评估后的净资产1.1亿元作为出资，占股比44%，以县水务局测算的近三年供水设施建设所需资金1.4亿元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出资，占股比56%（战略投资者

出资溢价部分进入新供水公司资本公积），对外公开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负责垫江县城区及黄沙镇供水业务。合资经营期限：30年（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算）。按照评分标准及评分依

据现场评审，以综合评分最高者确定投资方。 挂牌期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28日止，详情请见www.cquae.com。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

明作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王 珏 S1350416110130；

赵雪梅 S1350416110309；

陈夏云 S1350416110039；

李 垚 S1350416110134；

张亦翔 S1350417110021；

褚耀志 S1350416110478。

关 于 证 券 经 纪 人 执 业

证 书 作 废 的 公 告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省 分 公 司 资 产 拍 卖 公 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拥有对南昌松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拥有的不良债权以及对“芜湖华渝 - 松锋地产项目” 拥有的收益权两项资产，我司拟对上

述两项资产进行打包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8 时止（延时除

外）在阿里巴巴资产拍卖网络平台（淘宝网）（https://zc-paimai.taobao.com）上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现予以公告。

截止 2018年 10 月 31日，打包资产的具体信息详见下表：

公告期限及展示时间： 自 2018年 11月 16日起至 2018年 11

月 22日止，我司将在淘宝网及我司（南昌铁街 2号）进行展示。

竞买保证金：有意竞买人应在 2018年 11月 23日 10 时前将竞

买保证金 5000 万元汇入以下指定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户银行：工商南昌市洗马

池支行，账号：1502001729000000248）。

交易条件为：要求交易对象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

可承担购买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意向投资者，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其他：网络公开拍卖其他信息、具体规则及未尽事宜详见我司

在淘宝网公示《竞买须知》。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0791-86648938；

邱先生，联系电话：0791-86648956。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余先生， 联系电话：

0791-86648926。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铁街 2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8年 11月 16日

注：上表列示资产说明仅供参考，欲咨询了解上表列示资产的相关具体情况，请与我司联系。

16,306,450.00 0 16,306,450.00

备注

以南昌松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位于江西省贵

溪市 320国道南侧左家叶家“桃源居” 项目 43086.74

平方米在建工程和 22480.5 平方米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第一顺位抵押）；股东左冬生、汪文胜、漆国荣、王铁华、

江弘、黄方庆及各自配偶、彭丽华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鹰潭市亚美贸易有限公司及鹰潭市泽瑞贸易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南昌松锋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质押。

资产名称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分公司对

南昌松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享

有的不良债权

序

号

1

资产本息总额 本金余额 欠息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公司对 “芜湖

华渝 - 松锋地产项

目” 享有的收益权

合计

48,428,656.34

64,735,106.34

43,500,000.00

43,500,000.00

4,928,656.34

21,235,106.34

以南昌松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位于江西省贵溪市

320国道南侧左家叶家“桃源居” 项目 43086.74 平方米在

建工程和 22480.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第二顺

位抵押）；股东王铁华、漆国荣、江弘、黄方庆及各自配偶、彭丽

华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鹰潭市亚美贸易有限公

司及鹰潭市泽瑞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受委托， 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依现状进行公开拍卖：一号标的：烟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13000 万股股权（1.50

元 / 股），起拍价：1.95 亿元人民币；二号标的：山东龙

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9520 万股股权

（1.59元 /股），起拍价：1.51368亿人民币。 竞买保证

金：每个标的 2000万元人民币。

标的查看：公告之日起向拍卖公司咨询。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有意竞买者 （含优先购买权

人）应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5 时前将保证金汇

至拍卖公司账户，办理竞买相关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报名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西城区嘉元怡海小区临街楼 35 号

联系电话：0535-8842516、13792519527徐先生

烟台顺安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11 月 16日

拍 卖 公 告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8-21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1月14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11

月1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

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1715�

20.2485�

28.5712�

14.7319�

10.5407�

12.4889�

9.5597�

13.7504�

8.8296�

5.1712�

10.0788�

10.1028������

证券代码：

603726

证券简称：朗迪集团 编号：

2018-047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5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645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

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组织收集相关材料，在

规定期限内披露反馈意见的回复，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8

）

081

号

债券代码：

128020

债券简称：水晶转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 ）函告，获悉星星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行动一

致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逐

笔列示）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星星集团 是

570.5

万股

2018年 11

月14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3.39%

可交换私

募债补充

质押

合计 —

570.5

万股

— — — 3.39% —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11月14日，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68,398,90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9.5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57,374,406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93.45%，占公司总股本的18.24%。

三、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本次股票质押为对前次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控股股东星星集

团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

控范围内，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星星集团将

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股份质押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08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864,834,083股

发行价格：3.11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2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3

中德制造业（安徽）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5 汇祥（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771,704 499,999,999.44 1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479,099 439,999,997.89 12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9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公司 80,268,168 249,634,002.48 12

合计 864,834,083 2,689,633,998.13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对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交易日

顺延）。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述

本次发行由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股份” 、“公司” ）向共9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864,834,08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或“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89,633,998.13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拟用于以下项目：浙江省嵊新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PPP项目、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项目、收购河北华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广东省茂名市水东湾城区引罗

供水工程PPP项目、四川省广元市白龙水厂BOT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7年3月3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具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

议案。

2017年4月5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7年4月21日，发行人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7年6月2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

诺〉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涉及的房地产业务之专

项自查报告的议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的议案》、《关

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7年6月19日，发行人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涉及的房地产业务之专项自查报告的

议案》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7年8月31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控股股东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

的议案》以及《监事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的议案》，相关决议内容于2017年9月

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予以公告。

2017年9月13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二次修订稿）、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二次修订稿）、《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

议案，相关决议内容于2017年9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予

以公告。

2017年9月18日，发行人召开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控股股东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的议案》 以及

《监事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的议案》，相关决议内容于2017年9月19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予以公告。

2018年3月5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三次修订稿）、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三次修订稿）、《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四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相关决议内容于2018年3月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予以公

告。

2018年3月28日，发行人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四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

案》等议案，相关决议内容于2018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信息披露指定

媒体予以公告。

2018年3月28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相关决议内容于2018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信息披

露指定媒体予以公告。

2018年4月20日，发行人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相关决议内容于2018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予

以公告。

2、监管部门的审核过程

2018年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

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18年5月31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34号），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A股

3、股票面值：1.00元

4、发行数量：864,834,083股

5、发行价格：3.11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3.11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

申购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6、募集资金总额：2,689,633,998.13元

7、发行费用（包括主承销费及其他发行直接相关费用）：31,872,457.39元

8、募集资金净额：2,657,761,540.74元

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30日止， 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2,689,633,998.13元缴付中信

建投证券指定的账户内，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8]第

110ZC0269号《验资报告》。

2018年10月31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首创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到账事项出具了致同验字[2018]第110ZC0268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验

资报告，截至2018年10月31日止，首创股份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864,834,083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2,689,633,998.13元， 扣除主承销商发行费用29,585,973.98元及其他发行直接相

关费用2,286,483.4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657,761,540.74元。 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0月31日

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864,834,08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792,927,457.74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首创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了本次

发行工作，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 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认

购协议》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864,834,083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

数为9名，不超过10名。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 （有

限合伙）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2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3

中德制造业（安徽）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5 汇祥（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771,704 499,999,999.44 1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479,099 439,999,997.89 12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249,999,999.72 12

9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公司 80,268,168 249,634,002.48 12

合计 864,834,083 2,689,633,998.13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对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交易日

顺延）。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35号院1号楼1101单元内1225号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80,385,85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北京京国瑞

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2、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80号1幢24-27层

法定代表人：肖华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

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债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

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上述范围为本外币业务)。

注册资本：1,022,705.89万元

认购数量：80,385,85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3、中德制造业（安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普通合伙企业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842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0,385,85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中德制造业（安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中德制造

业（安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

排。

4、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111号201室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认购数量：80,385,85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5、汇祥（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旷世国际大厦1栋1604-61

法定代表人：丁松良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认购数量：160,771,704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汇祥（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汇祥（天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6、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认购数量：141,479,099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7、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218弄1号2楼215室

法定代表人：秦军

经营范围：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认购数量：80,385,85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8、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认购数量：80,385,852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9、华安财保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与贵阳路交口东南侧环贸商务中心-2-901,-2-902,-2-903,

-2-904,-2-905

法定代表人：李光荣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认购数量：80,268,168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除华安财保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外，华安财保资产管理公司及其

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8年11月9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2,618,583,418 54.32% 国有法人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5,176,789 3.01% 其他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 73,687,158 1.53% 其他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771,000 0.64% 国有法人

5 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12,000,000 0.25% 其他

6 林庄喜 11,895,596 0.25% 境内自然人

7 吴创 10,800,000 0.22% 境内自然人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8,593,836 0.18% 证券投资基金

9 林贤专 8,543,859 0.18% 境内自然人

10 林道伟 7,540,600 0.16% 境内自然人

合 计 2,927,592,256 60.74%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2,618,583,418 46.06% 国有法人

2

汇祥（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

祥资产鼎盛2号私募投资基金

160,771,704 2.83% 其他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5,176,789 2.55% 其他

4

财通基金－农业银行－财通基金－

玉泉878号资产管理计划

141,479,099 2.49% 其他

5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385,852 1.41% 国有法人

6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385,852 1.41% 国有法人

7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

80,385,852 1.41% 国有法人

8

建投拓安（安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德制造业（安徽）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80,385,852 1.41% 其他

9

汇安基金－民生银行－汇安基金－

汇盈7号资产管理计划

80,385,852 1.41% 其他

10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宏

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780号资产管理

计划

80,385,852 1.41% 其他

合 计 3,548,326,122 62.39% ———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登记公司提供的数据为

准。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64,834,083股， 总股本将增至5,685,

448,207股，其中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下降至46.06%，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

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864,834,083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864,834,083 15.21%

无限售条件股份 4,820,614,124 100% 4,820,614,124 84.79%

股份总数 4,820,614,124 100% 5,685,448,207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

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二）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竞争

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

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

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

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这些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

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李彦芝、张耀坤

项目协办人：王璟

项目组成员：杨美玲、谢鹏、阴浩然、王辉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

联系电话：010-65608299

传 真：010-65608451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黄海

经办律师：徐扬、郭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写字楼8层812

联系电话：010-83557500

传 真：010-8355756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 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钱斌、李丹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联系电话：010-85665588

传 真：010-85665040

七、备查文件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

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

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